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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後的高雄市政府則以該部落為「危險部落」，不適合住人，建議村民遷村，還是不補

助經費。復興里里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就這樣一點一滴在公文往返中流逝。 

三、中央為了統籌救災及重建災區，設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並直屬於行政院

下，然以高雄市桃源區復興里的困境來看，仍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爰此，本席建請中央

單位應負擔起救災重建的統籌責任，深入了解高雄市桃源區復興里的問題，協助災民或遷

村或是就地重建，而非放任其自生自滅。 

（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鑑於今年大年初四發生在中部一家遊樂園的

雲霄飛車卡在軌道意外，導致 20 多名遊客受困在半空中長達 27
分鐘的恐怖事件，已經是相關主管機關不得不正視的公共安全

議題。事實上，國內觀光遊樂業設施發生「卡住」意外事件已

非第一起，而遊樂設施安全檢查確實需要專業人員進行，惟國

內有關觀光遊樂設施安全檢查員相關證照迄今付之闕如。交通

部依據「發展觀光條例」訂定了「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該

管理規則雖訂有觀光遊樂業檢查相關條文，明定觀光遊樂業應

對機械、水域、陸域、空域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遊樂設

施實施安全檢查，但是有關觀光遊樂設施檢查人員的規定僅規

定遊樂設施應指定專人負責管理、維護、操作，以及應對遊樂

設施之管理、維護、操作實施訓練，換言之，並未明確規範遊

樂設施的管理、維護者的資格，令人不免憂心遊樂設施的安檢

是否真能符合國家標準。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今年春節假期長達九天、天氣佳，致使全台遊樂區呈現大爆滿或接近客滿的情況，為了讓

遊客能安心遊玩，多數遊樂場會實施遊樂設施安全檢查，但是在大年初四卻發生中部一家

遊樂園發生雲霄飛車卡在軌道的意外，導致 20 多名遊客受困在半空中長達 27 分鐘，此一

恐怖事件，已經是相關主管機關不得不正視的公共安全議題。 

二、事實上，國內觀光遊樂業設施發生「卡住」意外事件已非第一起，而遊樂設施安全檢查確

實需要專業人員進行，惟國內有關觀光遊樂設施安全檢查員相關證照迄今卻付之闕如。交

通部雖依據「發展觀光條例」訂定了「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該管理規則雖訂有觀光遊

樂業檢查相關條文，明定觀光遊樂業應對機械、水域、陸域、空域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

定之遊樂設施實施安全檢查，但是有關觀光遊樂設施檢查人員的規定僅規定遊樂設施應指

定專人負責管理、維護、操作，以及應對遊樂設施之管理、維護、操作實施訓練，換言之

，並未明確規範遊樂設施的管理、維護者的資格，令人不免憂心遊樂設施的安檢是否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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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國家標準。 

三、相較於國內遲遲未設置有遊樂設施安檢人員證照制度，歷史悠久的美國國家遊憩與公園協

會（NRPA）目前推行的專業認證大抵與維護休閒遊憩參與者的人身安全有關，包括了公園

與遊憩專業人員、水上活動設施操作人員、遊樂場安全檢查員，其中遊樂場安全檢查員的

認證後的任務是必須能夠確認公共遊樂設施、遊樂場的危險，並且能夠應用專業知識排除

危險以及建立檢查和維護系統。為了獲得該證照，考照者必須參加遊樂場安全檢查員課程

並且通過考試，該證照效期為五年，其目的是希望授證者能經由換證制度獲得最完整且最

新的訓練關於遊樂場安全、風險管理等方法。 

四、遊樂設施一旦安檢不確實，發生嚴重意外可能會損害眾多遊客生命，而「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第 2 條規定，政府針對與民眾生命財產、身心健康或公共利益關係密切的職

業，應領有證書始能執業。在此建議觀光遊樂業的中央主管機關允宜會同國家考試主管機

關，共同研商比照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訂定觀光遊樂設施檢查人員執業證照的可行性；或

者參考體育主管機關依法訂定的體育專業人員檢定制度，制定觀光遊樂設施檢查人員檢定

制度，俾觀光遊樂設施檢查人員的質與量皆能符合實務所需，確實保障遊客的人身安全。 

（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鑑於衛生署日前在行政院會報指出，國人不

論成年男女或兒童體重過重或肥胖盛行率皆高於新加坡、韓國

、馬來西亞、泰國、日本以及中國大陸等鄰近國家，肥胖率居

亞洲之冠；每年用於治療肥胖衍生的相關慢性病的醫療支出則

高達 250 至 500 億元。長此以往，國民生命品質堪憂，更造成

國家財政沈重負擔，殊值各界予以重視並提出更有效的防治措

施，共同來打擊這個文明病。由於肥胖易於引發花費醫療成本

相當可觀的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壓、中風及癌症

等重大慢性病，世界各國也紛紛採取各項策略來改善國民肥胖

問題，然肥胖問題常導因於缺少足夠的身體活動量及不當的飲

食習慣，為積極鼓勵民眾參與運動，國民健康和財政主管機關

宜共同研議，評估借鏡紐西蘭、美、澳等國做法，設定正向誘

因，准予民眾將參與健身運動相關活動費用扣抵所得稅來鼓勵

全民運動，對努力自我保健，符合健康評估指標之國民給予實

質獎勵，並得以最低費率參加全民健保的可行性，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